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奉准報廢財物標售契約書（稿）
  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為辦理標售報廢物品
   同意委託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承購,雙方並同意訂定本合約,其條文如下：

   第一條  財物名稱：標售報廢物品(含棄運)。

   第二條  契約總價：按決標金額計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
   第三條  財物數量： 如後附報廢財物一批。

   第四條  價款繳納期限及繳付方法：乙方應於甲方決標後逕向甲方出納組一次繳清全部價款,逾期未繳清價款者,視為放棄得標。

   第五條  點交期間及方式：乙方繳清全部價款後, 本校於得標廠商繳清價款並點交完成後，由乙方自行負責清運,甲方不支付任何拖吊費用亦不負保管責任。

   第六條  本契約書有效期間自得標日起至標的物棄運完成止。
   第七條  本契約1式3份(正本2份【雙方各執乙份】,副本1份)。每份副本與正本具同等效力,副本如有誤繕,以正本為準。  

        立契約人：

        甲 方：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
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校 長 陳  德  明
        地 址：97641花蓮縣光復鄉林森路100號
        電 話：03-8700245
        乙 方：
        負責人： 
        地 址：
        電 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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